
科        目

獎                金

中華民國114年度

正式員
額薪資

聘僱人
員薪資

津  貼 年  終
獎  金

考  績
獎  金

績  效
獎  金

其  他

退 休

退休金

加(夜)
班費

業務支出部分 0 67,483 19,689576,499 0 10,478 0 0 50,347

教學成本 0 57,174 9,609489,577 0 6,564 0 0 41,271

正式人員 0 57,174 9,609489,577 0 6,564 0 0 41,271

教員 0 55,122 9,609473,334 0 5,557 0 0 39,388

助教 0 2,052 016,243 0 1,007 0 0 1,883

兼任人員 0 0 00 0 0 0 0 0

教員 0 0 00 0 0 0 0 0

管理及總務費用 0 10,309 10,08086,922 0 3,914 0 0 9,076

正式人員 0 10,309 10,08086,922 0 3,914 0 0 9,076

職員 0 9,783 9,72882,561 0 3,319 0 0 8,638

工員 0 526 3524,361 0 595 0 0 438

其他業務外費用 0 0 00 0 0 0 0 0

兼任人員 0 0 00 0 0 0 0 0

職員 0 0 00 0 0 0 0 0

合      計 0 67,483 19,689576,499 0 10,478 0 0 50,347

總      計 0 67,483 19,689576,499 0 10,478 0 0 50,347

附註：『本年度預算數』為全部版。
大學:
一、兼任教師估367人共編列5,783萬5千元、推廣教育計畫兼職人員估52人共編列1,288萬元、建教合作計畫兼職人員

估95人共編列1,829萬8千元、館舍場地租借工作人員估16人共編列51萬1千元，以上共編列8,952萬4千元（科目
列用人費用之兼職人員酬金）。

二、上表未含進用契僱人力由政府補助收入支應：
政府機關補助計畫所需進用契僱人力估306人，包含專(兼)任助理109人及學生兼任助理197人，共編列

    3,869萬8千元（科目列業務費之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）。
三、上表未含進用契僱人力由自籌收入支應：
  1、依「國立大專校院行政人力契僱化實施原則」、「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」及
   「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原則」等規定進用契僱人力估292人，包含教學計畫人員116人、管總計

畫人員19人、推廣教育計畫人員9人、場地使用計畫人員15人及學生兼任助理133人，共編列1億1,373萬2千元
   （科目列業務費之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）。
  2、建教合作計畫所需進用契僱人力估668人，包含專(兼)任助理311人及學生兼任助理357人，共編列5,200萬元
   （科目列業務費之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）。
四、獎金部分包括：
  1、年終工作獎金及慰問金：依據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及退休（伍）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

給辦法，編列264人4,635萬元於教學成本，編列85人927萬元於管理及總務費用，以上共編列5,562萬元。
  2、考績獎金：依據考績法及其施行細則之相關規定，以職員及工員共85人編列考績獎金927萬元於管理及總務費

用。
五、編列校園清潔、警衛勤務等所需勞務承攬21人，編列外包費1,765萬8千元。
附小:
一、兼任教師估列15人共編列300萬元、推廣教育計畫兼職人員估列12人共編列475萬元，以上合計775萬元（科目列用

人費用之兼職人員酬金）。
二、上表未含進用專案計畫工作人員由政府補助收入支應：教學計畫游泳池救生員1名24萬元及2688專案進用教師1名
    58萬元、管總計畫臨時人員1名49萬1千元，以上合計131萬1千元（科目列業務費之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）。
三、獎金部分包括：
   1、年終工作獎金及慰問金：依據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及退休（伍）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

辦法，編列79人1,082萬4千元於教學成本，編列9人103萬9千元於管理及總務費用，以上合計1,186萬3千元。
   2、考績獎金：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，編列79人960萬9千元於教學成本，另依據考績法及

其施行細則之相關規定，編列職員6人及工友2人，共8人81萬元於管理及總務費用，以上合計
      1,041萬9千元。
四、廁所清潔打掃(與家長會合聘廁所清潔人員1人)、委外保全警衛勤務、圖書館及行政人員等勞務承攬4人、編列

外包費共計230萬2千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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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:新臺幣千元

福       利       費

資遣費 分擔保
險  費

傷病醫
藥  費

提撥福
利  金

其  他
提繳費 合  計

卹償金
總  計兼任人員

用人費用

及卹償

44,750 501 00 0 12,358 27 782,132 879,40697,274

36,894 392 00 0 9,209 0 650,690 747,45396,763

36,894 392 00 0 9,209 0 650,690 650,6900

35,512 374 00 0 8,664 0 627,560 627,5600

1,382 18 00 0 545 0 23,130 23,1300

0 0 00 0 0 0 0 96,76396,763

0 0 00 0 0 0 0 96,76396,763

7,856 109 00 0 3,149 27 131,442 131,4420

7,856 109 00 0 3,149 27 131,442 131,4420

7,287 91 00 0 2,668 0 124,075 124,0750

569 18 00 0 481 27 7,367 7,3670

0 0 00 0 0 0 0 511511

0 0 00 0 0 0 0 511511

0 0 00 0 0 0 0 511511

44,750 501 00 0 12,358 27 782,132 879,40697,274

44,750 501 00 0 12,358 27 782,132 879,40697,27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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